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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迪士尼公司的头号“顶流”米老鼠这一卡通形象的版权保护于2024年1月1日已到期。因此，不少人认为，长达

95年的米老鼠形象终于实现“版权自由”，纷纷摩拳擦掌，掀起二创二改新浪潮。

事实上，此次版权保护到期并不意味着米老鼠IP形象就此完全进入公有领域，随性二次创作仍有可能陷入侵权境地。初代

“顶流”米老鼠形象虽已进入“公海”，但IP形象的知识产权保护远未终止。

初代“顶流”米老鼠“版权自由”

IP保护运营仍在继续
□于波 周筱

其实，迪士尼公司对 IP 形
象的保护不囿于《著作权法》一
隅，而着力打造多维度知识产权
保护体系。早在迪士尼公司发现
米老鼠可以成为其营业招牌并为
其带来巨大利润之时，就意识到
要使这一 IP 结出硕果，单凭设
计、拍摄动画片是远远不够的，只
有通过不断地衍生产品，刷新米
老鼠在公众视野内的曝光度，创
造一个集聚各种权利的IP形象，
才能实现源源不断创收。

于是，迪士尼公司围绕初代
米老鼠形象开始持续地创新与布
局，设计新作品、注册新商标、
申请新专利等。一方面，米老
鼠形象的版权保护范围实现扩
张，保护期限得到延长；另一方
面，作为权利集合体的米老鼠形
象放大了企业 IP 宣传效果，催
生了一整套米老鼠IP产业链。

如今，大众心中的米老鼠已
不再是一个独立而单薄的动画形
象，而是一群米老鼠的版权、商
标甚至专利权利集合及其上附载
的商业信誉和品质保障。IP 形
象的建立赋予了米老鼠这个扁平

形象以人格化，提升了品牌的商
业价值和公众好感度，使得米老
鼠真正成为迪士尼公司“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财富源泉。

纵向深度开发 IP 形象，横
向丰富权利保护方式，以运营思
维构建多维度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是值得中国企业探索的方向。近
年来，随着经济市场的年轻化，
IP 形象的建立对商业运营的影
响力日渐凸显，泡泡玛特的走
俏、蜜雪冰城“雪王”形象的风
靡便是例证。

然而，当前，许多中国企业
虽已认识到 IP 形象打造的重要
性，但大多停滞在 IP 打造的初
始阶段，而缺乏建立系统性、多
维度知识产权保护与运营体系的
意识，致使 IP 形象只在市场上
昙花一现，而无法成为企业发展
的原动力与核心竞争力。迪士尼
公司对米老鼠 IP 形象的保护策
略给我国企业提供了一种有益的
思路，将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产

权运营深度融合，以一个具有强
可塑性的 IP 形象为基础，通过
持续性创作衍生新作品，织密版
权保护网，同时面向商标、专利
等多个领域全面铺开知识产权布
局，打造权利集合体，延伸 IP
产业链，以多元化的知识产权运
营实现多维度、高质量的知识产
权保护。

具体来说，首先，需要进行
持续性的、深度的原创 IP 开
发，从形象设计到场景支持再到
品牌故事，联合服装、食品、主
题公园等多领域，构建具有商业
价值的初始 IP 形象，为企业知
识产权运营创设一个可靠的载
体。其次，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
度对 IP 形象进行扩张衍生，形
成完整的 IP 产业链和多维度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通过纵向演绎
IP，对原作品进行持续地创造性
修改，利用演绎作品间接延长专
有权利的保护期限，以系列作品
呈现的方式提升 IP 形象的公众

知名度；通过横向演绎 IP，丰
富权利保护方式，在商标、专利
等多个知识产权领域编织保护
网，以强化 IP 形象保护力度，
降低 IP 形象被淡化的风险，甚
至实现无限期保护。通过横向演
绎与纵向演绎在公众心中建立起
完整的 IP 形象，使原始 IP 形象
有限的版权保护通过灵活多样的
运营方式实现无限的价值。迪士
尼公司将 IP 形象看作一个整
体，赋予其法律维护、商业信
誉、公众支持等，形成一个全面
的保护屏障。此种通过打造 IP
形象权利集合体的知识产权保护
方式突破了传统思路对单一权利
进行法律保护的局限性，进化到
多维度多领域的保护，这有利于
延长知识产权事实保护期限，充
分实现知识产权商业价值。

（作者于波系华东政法大学
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周筱系华
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2022
级硕士研究生）

多维度IP保护运营体系值得借鉴

对米老鼠形象进行二创的行
为存在侵犯其他未到期作品著作
权的风险。所谓“二创”是指对
既有作品进行改编、翻译、汇
编、摄制等二次创新利用的行
为。当作品版权仍处于保护期
内时，公众对作品进行二创的
大多数行为落入了版权中演绎
权的规制范围内，应当取得原
权 利 人 的 许 可 并 支 付 相 应 报
酬，否则将构成侵权。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因版权

到期而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仅仅
是初代米老鼠形象，即在电影《威
利号汽船》和《米老鼠：疯狂的飞
机》中出现的那只“没有眼白”“不
戴手套”的“黑白老鼠”，而非大众
所熟知的那只“红短裤”“戴手套”
的脸部圆润的“彩色老鼠”。

事实上，迪士尼公司为保护
米老鼠形象，最大化为其创造利
益，除了尽最大努力游说立法机
关延长版权保护期外，还通过不
断改变颜色、着装等要素迭代米
老鼠形象以形成新的作品。如此
密集的米老鼠形象重塑，构建了
一大片交叉迭代的版权保护网，
从而变相地延长了米老鼠形象的
专有保护期限。演绎作品要求在

原作品基础上增加新的具有独创
性的表达，在公共素材有限的情
况下，迪士尼公司凭借专业优势
提前布局，将具有创新可能性的
形象据为己有，划入自身的版权
地带内，使得公众的二创空间
遭 受 极 大 挤 压 ， 改 编 难 度 骤
升，公众二创侵权风险由此增
加。因此，虽然初代米老鼠形
象已进入公有领域，不再具有
演绎限制，但公众在进行二创
时，必须严格根据初代米老鼠
形象进行，若是二创形象达到
与其他版权保护期限尚未届满
的米老鼠形象实质性相似的程
度，仍可能构成版权侵权并须
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不当的二创行为还可能侵犯
商标权、专利权等其他民事权
利。迪士尼公司不仅在版权保护
上下足功夫，还从商标、专利等
多维度为其头号招牌米老鼠建立
了坚不可摧的知识产权防御墙，
以其他形式开展二创活动同样需
要警惕对除版权以外的其他民事
权利的侵犯。如利用初代米老
鼠形象二次创作立体产品便潜藏
着侵犯迪士尼公司外观设计专利
权的危险。因此，即便初代米老
鼠形象已进入“公海”，但开展
二创仍须警惕落入未到期的“米
老鼠”系列形象版权保护范围，
以及对迪士尼公司所拥有的其他
知识产权造成侵犯。

对初代米老鼠形象二创仍有可能构成侵权

初代版本的米老鼠形象诞生
于 1928 年 的 电 影 《威 利 号 汽
船》 和 《米 老 鼠 ： 疯 狂 的 飞
机》，根据 1909 年美国 《版权
法》的规定，该形象的版权保护
期限只有短短56年。

20 世纪 70 年代，在以迪士
尼公司为代表的版权利益集团的
多番游说下，美国国会通过决议
将版权保护期延长至作者终身及
死后 50 年，公司版权保护期则
修改为面世后75年。

在第二次版权临近到期时，
迪士尼公司再度发力并成功推动
了 1998 年 《版权保护期限延长
法案》的通过，该法案将公司版
权保护期限由75年延长至95年。

设置有限的作品版权保护期
限是出于对公众利益的维护。迪
士尼公司通过过去的多重努力，
成功实现了初代“顶流”米老鼠
版权保护的两度续时，独享这棵
IP“摇钱树”长达 95 年，但最
终仍无法阻止其成为社会公众共
有的财富。可见，作品受法律

保护是有期限的，版权并非是
一项永久性的排他权利，这决
定于版权制度并非是对创作者
的奖励，而承载着增进人民福
祉的期许。

在有限的文化主题下，文明
的发展离不开前人的奠基，若是
赋予作者对作品永久性的排他权
利，后人的创作将会面临重重障
碍，文化创新活动会遭到抑制，
这显然与版权制度的初心相背
离。初代米老鼠形象长达 95 年
的保护期确实令人咂舌，但是基
于利益平衡的价值构造，版权保
护终有尽时。为作品设置保护期
限，既有效地保障了权利人利益
的实现，又能确保“生命力”强
大的作品尽早进入公有领域，从
而刺激公众消费和创新。

但实际上，版权的地域性决
定了米老鼠在中国并不能享受
95 年的超长保护期。地域性是
版权保护的另一显著特征，在经
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背景下有所
削弱。为维护权利人在知识产品
跨国流动中产生的利益，各国通
过签订双边或者多边协定有限地

突破了版权保护的地域性。换言
之，外国作品在中国能否受到保
护以及受到何种程度的保护都有
赖于相关国际条约的规定，有学
者将此称为“无条约不保护原
则”。这一观点在此前的美国沃
尔特·迪士尼公司诉北京出版社
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的“京城米
老鼠第一案”中便有印证。法院
只追究了北京出版社第二次和第
三次的出版行为，即发生在《中
美备忘录》生效日之后的出版行
为才构成侵权并产生相应的侵权
责任。同时，版权保护的地域性
意味着不能因为初代米老鼠形象
在美国拥有 95 年的保护期限就
理所当然在中国也追溯给予其
95年的权利。

中国与美国同为《伯尔尼公
约》成员国，根据该公约第七条第
八款之规定，起源国为美国的作
品在中国的保护期适用我国《著
作权法》，并且若该作品在美国的
保护期已经届满，那么即便根据

《著作权法》还在保护期内，该作
品在中国也不再受到保护。

米老鼠形象诞生于 1928 年

的电影《威利号汽船》和《米老
鼠：疯狂的飞机》，虽然早在
1978 年上述电影在中国的保护
期便已届满，但是作为电影作品
中“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初
代米老鼠形象并不会随着电影的
保护期届满而进入公有领域。初
代米老鼠形象是华特·迪士尼
（Walt Disney）和伍培·埃沃克斯
（Ub Iwerks） 共同创作的作品。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三
条之规定，合作作品的保护期截
止于最后死亡的作者死亡后第五
十年的12月31日。两位作者先
后于 1966 年、1971 年逝世。因
此，初代米老鼠形象在中国的保
护期已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届
满。此次引发大范围讨论，实际
上是因其在世界多数国家正式进
入公有领域。

由此可见，在涉及外国作品
的保护与利用问题中，首先需
要明确作品起源国，进而找到
对应的双边或者多边协定，根
据 协 定 提 示 寻 找 其 国 内 法 依
据，方能最终确定作品在当事
国受保护的期限。

95年超长保护期并不当然在中国适用

初代米老鼠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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